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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前滩区域交通辅警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11N00245797920253808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政府

乙方：上海市浦东新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为完成前滩区域内及周边道路相关交通秩序维护、管理，卡口交通安全检查巡逻，护校

交通秩序维护管理，临时交通检查任务，车辆、装备保障服务等，并根据上海市公安局浦东

分局交警支队第五大队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执行勤务。现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

协商签订本服务合同，以共同遵照执行。

一、服务内容

1、本项目年度工作量不少于 50112 小时，共 12 个月。由乙方根据工作内容、执勤区域

合理安排，从而确保项目绩效目标达成。

2、服务内容

2.1 完成前滩区域内及周边道路相关交通秩序维护、管理，卡口交通安全检查巡逻，护

校交通秩序维护管理，临时交通检查任务，车辆、装备保障服务等。

2.2 主要涉及道（路）口：东育路杨思西路，济阳路杨思西路，济阳路华夏西路，企创

路沿线，文乐路林耀路，耀龙路海阳西路，前滩大道海阳西路，耀龙路高青西路，春眺路晴

雪路，晴雪路高青西路，翠溪路桐晚路，耀龙路春眺路等。

主要整治卡点:东育路杨思西路，杨思西路耀体路，钱家滩路江耀路，杨思西路钱家滩

路，济阳路杨思西路等。

二、合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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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服务期 12 个月，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三、合同金额及支付方式

1、服务费用

本合同服务费 2037000 元（贰佰零叁万柒仟元整）。本服务总费用按年度工作量 50112

小时和单价进行计算所得，具体单价在补充条款中明确。

2、支付方式

1）每 3 个月支付一次，先做后付。

2）乙方每月提供服务工作清单，交由甲方相关部门核实确认，按实支付，结合服务期

的考核结果进行核算支付。

3）若全服务期（12 个月）实际工作量费用超过合同总额，超过部分由乙方自行承担，

甲方不再另行支付。

4）服务过程中涉及的食、宿、加班、服装、设备、交通等费用由乙方承担。

四、双方权利及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制定或委托交警支队制定针对服务区域相应的管理制度，根据实际情况明确目标任

务及工作职责；

2、会同交警支队制定针对乙方服务的奖惩考核办法，监督检查乙方在人员管理、服务

效果、制度执行等方面的情况；

3、协助乙方做好选配服务人员的教育、培训、指导工作；

4、会同交警支队监督、考评乙方选配服务人员的日常工作，对所发现不符合甲方要求

的员工及负责人，有权向乙方提出辞退、更换等要求；

5、按照合同约定方式与乙方结算并及时支付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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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排相关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与协助乙方开展工作；

7、在乙方履行合同约定服务内容过程中出现的非乙方原因的各类状况，给予及时的指

导和帮助。

（二）乙方权利义务

1、按照服务合同约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自觉接受甲方监督检查；

2、日常执勤所需的装备、服装、电瓶车、对讲机等，由乙方按照方案自行配备。

3、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支付选派服务人员的劳动报酬，提供必要的劳防用品；

4、按照合同要求选派符合要求的服务人员，根据甲方的要求及时更换不符合要求的工

作人员或负责人；

5、注重对选派服务人员的素质审查、教育培训、监督检查及奖罚工作，确保服务人员

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

6、对工作中违反甲方及交警支队工作制度及考核标准的服务人员进行教育、警告、批

评、处罚、辞退，并自觉接受甲方提出的各种合理化建议；

7、对乙方选派服务人员在工作中失职或违反甲方或交警支队工作制度造成的损失承担

相应责任；

8、在工作过程中，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甲方的调配并不折不扣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

工作。

9、乙方人员提供服务时，若造成乙方人员及第三方的人身及财产损失，相关经济及其

他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及处置。

五、服务要求与标准

1、乙方须贯彻先进的服务理念，落实执行管理服务方案、作业标准，若与交警支队指

定的服务标准发生冲突时按照交警支队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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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分配的管理区域内实行规定时间立岗与应急服务，服务人员有明显的执勤标志，

有巡逻记录、应急预案，做到文明执勤，确保各项安保措施落实。

3、完成交警支队及甲方交办的各项交通秩序维护、管理、卡口交通安全检查巡逻、护

校交通秩序维护管理等工作。保证选派服务人员足额到岗。

六、违约责任

1、由于甲方未履行本合同相关约定的，导致乙方不能完成管理目标的，乙方有权要求

甲方在一定时期内解决，逾期未解决或协商未果的，乙方有权终止合同，对乙方造成的经济

损失，由甲方按实赔偿。

2、由于乙方违反本合同相关约定的，从而不能完成服务目标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

一定期限内整改、逾期未整改或协商未果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对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由乙方按实赔偿。

七、争议解决方式

在本合同执行中如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未果的，则任何一方

均可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八、附件

1、双方可对本合同之条款进行补充，并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

具有同等效力。

2、本合同之附件（磋商文件、磋商响应文件、考核测评表）为本合同有效组成部分，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在履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及

时协商处理。

4、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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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九、补充条款

1:本项目成交单价为 40.65 元/小时。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王震东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凌兆路 585 号

电话：58493330

乙方：上海市浦东新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顾黎华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6111 号 1 幢 234 室

电话：021-2204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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